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1-103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5日接到控股股东宁波良
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机实业”）的通知，良机实业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并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阮立平 5,000 50% 5,000 10%
阮学平 5,000 50% 5,000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
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40,000 80%

合计 10,000 100% 50,000 100%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

三、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及阮学平各出资 50%，阮

立平与阮学平为一致行动人，因此本次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030 证券简称：山石网科 公告编号：2021-060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石网科”）和全资子公司北京山石网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山石”）自 2021年 9月 18日至 2021年 11月 16日，累计获得政府
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13,315,591.25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补助内容 补助金额（元） 发放主体 补助依据

1 北京山石 软件产品
增值税退税 894,398.18 国家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
100号）

2 山石网科 软件产品
增值税退税 11,400,193.07 国家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
100号）

3 山石网科
苏州市核心技术产品
2020 年度后补助奖
励配套资金[注 1]

1,000,000.00 苏州高新区（虎丘
区）科技创新局

《关于下达苏州市核心技术产品
2020年度后补助奖励配套资金的通
知》

4 山石网科 集聚区租金补贴 3,000.00 苏州科技城管理
委员会 不适用

5 山石网科 2021 年高新区国内
外专利资助（第二批） 15,000.00

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管委会（区政府）关于印发苏州高
新区推进标准化、 质量品牌及知识
产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的
通知》

6 山石网科 2021 年高新区商标
资助（第一批）[注 2] 3,000.00

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管委会（区政府）关于印发苏州高
新区推进标准化、 质量品牌及知识
产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的
通知》

合计 13,315,591.25 - -
注：截至 2021年 11月 16日，注 1、注 2政府补助款项尚未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 13,315,591.25 元政府补助均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11月 16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高小宁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退休原因，高小宁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高小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相应职务。

公司对高小宁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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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11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1-059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 号院小米科技园 D 栋 10 层紫禁城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9,834,3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9,834,3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37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37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

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宋涛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章庆元先生、副总经理肖玢女士、副总经

理毕晓存女士、副总经理姜志强先生、财务负责人崔研女士视频会议形式接入。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9,831,788 99.9991 2,600 0.000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 2021 年度财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5,208,986 99.9942 2,600 0.005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筱、李卉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1-122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办公楼 1 楼第 2 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166,5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75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独立董事古群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艾燕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906,118 1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166,556 1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艾立华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3.02 关于选举王安安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3.03 关于选举艾亮女士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3.04 关于选举陈晨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肖海军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4.02 选举邓中华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4.03 选举黄森女士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5,166,556 100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赵新国先生为第五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55,165,256 99.9994 是

5.02 选举许雷冰先生为第五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55,166,556 10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薪酬的议案 1,413,055 100

2 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薪酬的议案 1,413,055 100

3.01 选举艾立华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13,055 100

3.02 关于选举王安安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1,413,055 100

3.03 关于选举艾亮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413,055 100

3.04 关于选举陈晨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413,055 100

4.01 选举肖海军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13,055 100

4.02 选举邓中华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13,055 100

4.03 选举黄森女士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13,055 100

5.01
选举赵新国先生为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411,755 99.9080

5.02
选举许雷冰先生为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413,055 1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第一项议案,涉及董事王安安持有公司股份,王安安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2、 本次会议的议案 3、4、5为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洪朋、陈迪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036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1-033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源科（平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科基金”）持

有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8,952,649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9.85%。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接到源科基金通知，源科基金于 2020年 12月 17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8,291,5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03%。 本
次权益变动后， 源科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78,952,649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9.85%。

（一）源科基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源科（平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芦洋乡产业服务中心
成立日期 2016-02-29
营业期限 2016-02-29至 2023-02-27
注册资本 15,977.8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66ARXA
执行事务合伙人 源科（平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限制禁止类，
不含负面清单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Gaintech Co. Limited 讯发有限公司，81.1125%；
Atman Fund II LP，6.2649%；
Fontaine Capital Fund ,L.P.，5.3562%；
Substance Investments Limited，5.0120%；
PVG GCN VENTURE, L.P.，1.2530%；
源科（平潭）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14%。

（二）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源科基金 大宗交易 2020.12.17~2021.11.16 8,291,500 1.03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源科基金 87,244,149 10.88 78,952,649 9.85

合计 87,244,149 10.88 78,952,649 9.85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源科基金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源科基金出具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787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公告编号：2021-022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8 号 4-801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卢沟晓月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802,7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802,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93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931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琳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吕思遥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02,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02,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02,7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323,9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数量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鼎鼎、韩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553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1-007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 333号 3幢 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4,871,4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4,871,4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69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69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丁兆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 6人，出席 6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刘静默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1.《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类型、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4,849,268 99.9932 4,500 0.0014 17,640 0.005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叶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093 证券简称：世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7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光路 168号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9,000,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9,00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正青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高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9,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明强、侯珊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世华科技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世华科技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678 证券简称：福立旺 公告编号：2021-041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立旺”或“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1年 11月 15日、2021年 11月 16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截至 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收盘价为 32.25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新
滚动市盈率为 39.12倍， 公司所处的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3.01倍，公
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1月 12日、2021年 11月 15日、2021年 11月 16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
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

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 WINWIN OVERSEAS GROUP LIMITED 及实际控制人许惠钧

先生、洪水锦女士、许雅筑女士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1日接待信达证券等 10家券商和机构调研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表)，调研信息中有关于公司对比亚迪产品销售、子公司强芯科技太阳能光伏丝
网的研发及动力电池铜排(busbar)研发情况。 现做特别说明如下：

与比亚迪的合作目前只在天窗、门锁和天线等业务，具体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三、其他提醒事项(二)关于汽车零部件和医疗器械业务开拓情况
(3)比亚迪汽车门锁和天线业务开拓情况”；同时公司于 2021年 11月 8日在上证 e 互动上答复投资者

“公司与新能源汽车厂商比亚迪有业务往来”。
动力电池铜排(busbar)目前处于研发阶段，暂未形成收入，具体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三、其他提醒事项(一)关于研发项目(2)动力电池铜排
(busbar)项目研发”。

太阳能光伏丝网目前只是实现 11um不锈钢丝拉拔，尚未形成最终的产品，由于目前该产品尚处
于前期研发阶段，尚未有正式的客户，具体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2021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三、其他提醒事项(一)关于研发项目(1)太阳能电池用印刷丝网项目研发”。

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媒体《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进行核查后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 2021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盘价为 32.25 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

新滚动市盈率为 39.12倍， 公司所处的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3.01 倍，
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
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完全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
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披露文件
《关于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077 证券简称：大地熊 公告编号：2021-072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新金通安益”）

持有安徽大地熊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0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7.5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安徽大地熊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高新金通安益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
不超过 2,4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日收到高新金通安益
出具的《关于减持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本次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
高新金通安益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95,7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9%，本
次减持计划剩余 1,204,215股将不再减持。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000,000 7.50% IPO前取得：6,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安徽高新
金通安益
股权投资
基金 （有
限合伙）

1,195,785 1.49% 2021/8/30 ～
2021/11/16

集 中 竞
价交易

44.08 －
64.40 60,230,400.87

未 完 成 ：
1,204,215
股

4,804,215.00 6.0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1-078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标项目和中标金额：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效晶硅组件项目自动串焊机招标，中标

金额合计约 1.06亿元（含税，具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2.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交易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加盖双方合同章后生效。
3.拟签订合同有效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4.风险提示：公司已取得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效晶硅组件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尚未与

招标人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项目将于合同签订生效后分批次
交货。 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在设备验收后确认收入。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一、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效晶硅组件项目
招标人：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总金额：约 1.06亿元(含税)
中标单位：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效晶硅组件项目自动串焊机（210 半片异型焊带配

置）招标
2.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海燕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新区吉盛路 2号
股东情况：大股东为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交易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加盖双方合同章后生效。
4.拟签订合同有效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 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总金额约 1.06亿元（含税）。 因公司商品平均验收周期为 6-9 个月，受本项目具体交货

批次及验收时间的影响，中标项目预计将对公司 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 已取得海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效晶硅组件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

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2.该项目将在合同签订生效后分批次交货，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在设备验收后确认收

入。
四、其他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 8,000万元（含本数）以上项目。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1-082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1139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

论，现根据反馈意见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报
告》。 公司将按照反馈意见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535 证券简称：嘉诚国际 公告编号：2021-074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段容文女士、黄艳婷女士、黄平先生、黄艳芸女士的通知，上述四人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详见公告 2020-057）已到期并实施完毕。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

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实际控制人决定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段容文女士于增持计划期间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A 股股份 159,700 股， 增持价格介

于 31.050至 31.546元/股，增持金额约 5,018,624.75元（含手续费等）。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有关规
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未影响上市地位，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ST西水 编号：临 2021-059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11月 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8名，实际表决董事 8名。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展期的议案》 ；
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 16000 万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将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到期，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对该笔融资业务进行展期，展期金额 16000 万元，期限一
年。

本次融资业务展期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能更好地支持公司
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 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21-040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新增产能的投资意向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士伯重啤”） 计划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投资建设啤酒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

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0.3亿元，设计啤酒产能 50万千升/年，预计 2024年投产。
项目方案和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尚需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一、项目背景介绍

为支持公司在华南地区的业务拓展，优化全国供应链布局，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
发挥全国供应链协同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士伯重啤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
处签订《啤酒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意向书》，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投资新建 50 万千升/年产能的生产
基地，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0.3亿元。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产后，预计能有效填补公司在华南地区的产能缺口，优化供应链网络。
上述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 2021年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三、风险分析
本项目尚需履行相关备案审批手续，且需提交嘉士伯重啤董事会、股东会，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批，可能存在审批不通过的风险。
本项目后续进展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 2021－06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完成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9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证国际）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不超过 23.5
亿港元，同时授权公司及招证国际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增资相关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香港子公司增资有关事项的函》
（机构部函【2021】2489号），公司向招证国际增资 23.5亿港元。 招证国际已于近日完成香港公司注册
处的信息变更以及监管部门的报备手续，其股本已变更为 6,453,627,390港元。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 2021-102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年 8月 18日成功发行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4 亿元，票面利率为 2.18%，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90 天，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6日（详见本公司于 2021年 8月2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结果公告》）。

2021年 11月 16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3,418,276,164.38元。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1-081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征地社保补贴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收回农
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社会保险费补贴办法〉的通知》（琼人社发〔2017〕335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
收到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配的征地社保补贴费 24,564,510.00元。 上述款项会计核算
计入营业外收入，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